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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「公平處理」的英國，在修訂後的「公平處理」數目就

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「公平處理」整整一倍。香港 2014 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豁

免，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，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惠，不但未能追不上科技

的新發展，更未能趕上世界版權法的潮流。2014 修訂加入科技中立字眼「傳

播」，以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為由，把所有電子傳播方式也受修訂後的版權法

管制。因此，聯盟要求對此無限大的修訂作出合適的制衡，故提出「個人用戶

衍生內容」（User Generated Content "UGC"）豁免應付未知的科技發展及創作模

式。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，使用 UGC，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，加拿大政府已

立法及實行。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，世

貿本身也好，其他成員國也好，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。奸商

雙重標準、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，只許州官老作「超乎輕

微」，不准百姓倡議「UGC」，還有甚麼公義可言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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